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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市应急管理局关于印发《桂林市受灾
群众生活救助保障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县（市、区）应急管理局：
现将《桂林市受灾群众生活救助保障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如执行中发现的问题应及时反馈。


桂林市应急管理局
2020年7月15日

桂林市受灾群众生活救助保障工作方案

我市自然灾害多发、频发，是广西受自然灾害影响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几乎每年都发生多次重特大自然灾害。为确保受灾群众有饭吃、有衣穿、有干净水喝、有临时住所、有病能得到及时医治，根据《自然灾害救助条例》、《桂林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等政策文件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市委五届六次全会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决打赢三大攻坚战，按照“以人为本、政府主导、分级管理、社会互助、灾民自救”的救助工作原则，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妥善安置好受灾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确保社会稳定。
二、基本原则
（一）坚持政府主导的原则。县、乡镇人民政府是本级行政区的行政领导机关，负责本级行政区灾害救助工作。
（二）坚持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要规范程序，严格管理，公开补助政策，公开申请审批程序，公开审批结果，接受群众监督。
（三）坚持重点救助与分类救助相结合的原则。应当优先考虑对受灾五保户、低保户、重点优抚对象和残疾人家庭的救助，按照家庭经济实际状况实施分类救助。
三、工作任务
（一）救助对象
    救助对象为凡因自然灾害造成基本生活困难的农村居民群众,紧急抢救和转移安置受灾群众的救助、遇难人员家属抚慰除外。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事件需要救助的对象参照执行本方案。
（二）救助项目
1.灾害应急救助。是指紧急抢救和转移安置受灾群众，解决受灾群众灾后应急期间无力克服的吃、穿、住、医等临时生活困难的救助。
2.遇难人员家属抚慰。是指向因灾死亡人员家属发放抚慰金。
3.过渡性生活救助。是指因自然灾害造成房屋倒塌或严重损坏， 需政府在应急救助阶段结束、 恢复重建完成之前帮助解决基本生活困难的救助。 
4.倒塌、损坏住房恢复重建补助。是指帮助因灾住房倒塌或严重损坏的受灾群众重建基本住房，帮助因灾住房一般损坏的受灾群众维修损坏住房的救助。
5.旱灾临时生活困难救助。是指帮助因旱灾造成生活困难的群众解决口粮和饮水等基本生活困难的救助。
6.冬春临时生活困难救助。是指帮助受灾群众解决冬令春荒期间的口粮、衣被、取暖等基本生活困难的救助。
（三）救助程序
按照“户报、村评、乡审、县定”的程序进行救助。具体程序：受灾户提出申请或者村（居）民小组提名→村（居）民委员会进行民主评议并无异议→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审核并通过→县级应急部门审批。
（四）救助标准
    1.应急生活救助补助标准。按需应急转移安置救助群众人数人均补助400元发放，但最长救助时间不超过10天。
2.因灾遇难人员家属抚慰金补助标准。按死亡（失踪）人员每人不低于10000元的标准对其直系亲属一次性发放。
3.过渡期生活救助补助标准。按每人每天25元补助发放，但救助期限不超3个月。
4.因灾倒损住房恢复重建补助标准。按因灾住房全损户户均补助标准为20000元，因灾损坏住房维修户均补助标准为2000元发放。
5.旱灾临时生活困难救助补助标准。饮水困难救助补助标准为每人每天6元，救助天数、补助资金根据饮水困难程度在5—30天、30—180元内掌握。受旱群众口粮困难救助以冬春救助为主，补助标准为每人每天1斤口粮，救助天数根据旱灾造成应当收获的农产品损失的不同情况和基本生活困难的程度，在1—3个月的范围内掌握。
6.受灾人员冬春生活救助补助标准。冬春救助以口粮救助为主。
口粮救助对象共分三类：
一类对象为因灾唯一住房倒塌、粮食作物绝收或严重减收、因灾家庭主要劳动力死亡或重大伤病（符合三个条件之一及以上，下同），造成冬春基本生活特别困难的家庭；
二类对象为因灾唯一住房损坏、农作物减收、因灾家庭成员出现较大伤病，造成冬春基本生活比较困难的家庭；
三类对象为因灾其他情况造成冬春基本生活有一定困难的家庭。
口粮救助补助标准为：
一类对象为每人每天1斤口粮，平均每人救助3—6个月；
二类对象为每人每天1斤口粮，平均每人救助1—3个月；
三类对象每人酌情救助口粮1—2个月。对因灾住房倒塌、农作物严重绝收、因灾家庭主要劳动力死亡或重大伤病等家庭，给予每户1—2床（件）棉被、棉衣补助。
四、保障措施
（一）资金保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将自然灾害救助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建立健全与当地自然灾害救助需求相适应的资金、物资保障机制，将自然灾害救助资金和自然灾害救助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自然灾害生活救助成本等因素，适时调整自然灾害救助政策和相关补助标准。设立特别重大、重大自然灾害专项救助资金，用于帮助解决遭受特别重大、重大自然灾害地区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困难。
（二） 物资保障。合理规划、建设市、县、乡三级救灾物资储备库（点），完善救灾物资储备库的仓储条件、设施和功能，形成救灾物资储备网络。建立救灾物资生产厂家、供应商家名录，健全应急采购和供货机制。
（三）社会动员保障。完善救灾捐赠管理相关政策，建立健全救灾捐赠动员、运行和监督管理机制，规范救灾捐赠的组织发动、款物接收、统计、分配、使用、公示反馈等各个环节的工作。完善非灾区支持灾区、轻灾区支援重灾区的救助对口支援机制。
（四）商业保险保障。继续推进农村住房政策性保险、农业保险项目，鼓励农村居民自行自愿参加家庭财产、农作物投保，构筑多道防火墙，提高抗击巨灾风险能力。
（五）救助政策保障。加强部门协调联动，做好受灾人员救助的衔接，民政部门要对受到灾害影响，导致基本生活出现困难的家庭和个人，要按照“先行救助”有关政策规定，直接实施临时救助，帮助其尽快渡过难关。对经受灾人员救助后，基本生活仍有困难的，符合条件的要及时纳入最低生活保障或临时救助，并根据因灾损失、人员伤亡等情况，适当提高救助水平。对于因灾致贫返贫或者存在致贫返贫风险的受灾群众，要及时给予临时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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